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研股份”或“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2021年4月

29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信会师报字[2021]第ZA90486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如《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90486号中“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

础”所述：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所述，2020年12月31日，新研股份合并资产负

债表的应收账款余额中包括其重要子公司四川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应

收账款余额214,007.81万元，相关坏账准备余额为92,416.90万元。这些应收账

款余额中账龄3年以上的为31,699.96万元，账龄2年至3年的为86,788.56万元，

由于新研股份未提供与上述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充分资料和信息，我们无法就应

收账款的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

报表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2、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七）所述，2020年12月31日，新研股份合并资产

负债表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23,742.98万元系预付设备采购款。新研股份2020

年度针对其中预付给四川海志合贸易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设备款计提减值准

备16,209.70万元。由于新研股份未提供与上述预付设备款相关的合同履行情况

的充分资料和信息，我们无法就上述预付设备款的可收回性及相关减值准备的合

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

露作出调整。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新研股份，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二）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一）、（十八）、（二

十六）、（二十八）和（二十九）所述，截至2020年12月31日，新研股份的非受

限货币资金余额为23,231.80万元，银行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本金

余额为167,429.28万元，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余额为

8,234.29万元，民间借贷余额为43,907.13万元。这些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

二（二）所述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新研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 

（一）就“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中“应收账款”保留意见相关事项的

说明及消除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审计意见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揭示了公司存

在的风险。为了消除审计机构上述疑虑，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积极采取相应措施。 

鉴于公司重要子公司四川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始终高

居不下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安排财务部人员进行了认真核查。经核查，明日宇航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21.2亿；201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23.8亿；2020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21.4亿；公司董事会已经责令并督促管

理层加大清收力度，成立了专项清收小组，对于长期欠款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上门

催收、发律师函/催收函，主动诉讼/仲裁等方式加大清收力度。其次，按照应收

账款对应的责任人进行专人收款，加大奖罚力度。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强化预算管

理，并加强主营业务运营管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努力实现经营现金流的尽快

回流。 

（二）就“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中“预付账款”保留意见相关事项的

说明及消除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重要子公司四川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海志合贸易有限公

司等三家公司设备预付款对应的合同均为2016年度至2017年度期间签订，且交货



期均在3年以内。按照合同规定，公司应当在交货期内支付提货款。但由于公司

近年来资金紧张，未能按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在该等协议执行过程中公司已构成

违约。公司认定预付部分的款项很难收回，因此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公司目前

已经聘请外部律师就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预付款项的回收可能性进行分析，并

与该等合同相关签署方积极洽谈沟通，努力争取将损失降到最小。 

（三）对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及消除影响的具体措施 

对于公司目前所面临的经营困难，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以度过难关：  

1、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尽快回笼资金。目前公司已成立专项清收小

组，对于长期欠款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上门催收、发律师函/催收函，主动诉讼/

仲裁等方式加大清收力度。其次，按照应收账款对应的责任人进行专人收款，加

大奖罚力度。 

2、积极与供应商协商延长账期，以缓解现金流出的方式来实现运营资金的

正常周转；  

3、积极请地方政府协调相关债权金融机构，建立债委会并达成帮扶企业的

统一行动方案。对公司现有存量贷款，不抽贷、不压贷，保障公司现有贷款的成

功续贷。 

4、加大力度处置公司运营效率和利用率较低的资产和与核心业务相关度较

低的长期投资股权，以回笼现金； 

经董事会和公司经营层评估，认为公司自报告期末起12个月内持续经营能力

能获得充分保障。 

特此说明。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